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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氣、血液或尿液中
的酒精比例

最短停牌期

首次定罪

六個月 兩年

一年 三年

兩年 五年

第二次/
再次定罪(註一)

第1級
(超過「訂明限度」(註二)，但低於每100毫升
呼氣/血液/尿液分別含有35微克/80毫克
/107毫克的酒精)

第2級
(超過第1級，但低於每100毫升呼氣/血液/
尿液分別含有66微克/150毫克/201毫克的
酒精)

第3級
(超過第2級)


